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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2/2021_2022__E5_85_AC_E

5_8F_B8_E8_A2_AB_E6_c36_52623.htm 问：2004年8月，我公

司与甲公司签订了一份购销合同，由我公司向其提供价值人

民币10万余元的货物，该公司收货后却未按约给付货款。我

公司向其索要货款时，发现该公司总经理孙某携款潜逃，遂

向公安机关报案。公安机关将孙某抓获，人民法院对孙某按

诈骗罪予以判刑。现该公司已被撤销，我们能否向其开办的

上级公司追索货款？ 答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单位负责

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后，单位应否承担返还其预收货款的责任

问题的批复》及《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》第七

十四条规定，该公司总经理孙某非法占有货款潜逃，被依法

追究刑事责任，并不能代替或者免除该公司依法所应承担的

民事责任。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，负有赔偿责任的人包括

对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企业、事

业、机关和团体。由于该公司已被撤销，所以你公司的货款

应由其开办的上级公司负责偿还。因此，你公司可以在法院

审理孙某诈骗罪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，向开办该公司的上级

公司追索货款；也可以在刑事案件审理完毕后，按民事案件

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，要求开办该公司的上级公司偿

还货款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
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